
111 年學測選考調查表  

一、 因應學測之選考制度，請同學謹慎填寫要選考之科目，家長簽名欄和聯絡電話務必

確實完成。 

二、 試務組將於 10/21(四)發學測報名費、術科報名費及第 2次英聽報名費之繳費單，

繳費時間為 10/21(四)起至 10/25(一)中午 12點止，由試務股長統一收錢。 

三、 本調查表最晚請於 10/19(二)十二點前交給試務股長，試務股長請於中午 12點

前收回以利統計。此表繳交後不得再更動考科。 

四、 學測報名費用請見下表： 

考試名稱 報名方式 
報名費 

一般考生 中低收入戶考生 

學科能力測驗 集體報名 
基本作業費：200元 基本作業費：80元 

考科測驗費：170元/科 考科測驗費：68元/科 
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請將下聯撕下交回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考科調查表（所有高三學生均須填寫） 

考科 國文 英文 數 A 數 B 自然 社會 考科總計 

報考請

打勾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________科 

 

＊由於大學校系採計科目不一，建議同學若尚未確定志向，可選考全部科目，日後申

請學校時會有較多選擇機會。 
 

  班級：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     家長連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導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

※本調查表請統一交給試務股長收齊，試務股長收齊後再給導師統一蓋章。 

 



 110 年第二次英聽測驗調查表  

一、 第二次英聽報名作業時程緊湊，因此先行辦理第二次英聽報名事宜。將依據第

一次報名之名單預先報名第二次英聽，試務組將於 10/21(四)發學測報名費、術

科報名費及第 2次英聽報名費之繳費單，繳費時間為 10/21(四)起至 10/25(一)

中午 12點止，由試務股長統一收錢。 

二、 要取消第 2次英聽報名的同學，請填妥下方放棄「第二次英聽測驗」報名切結書，

並於 11/10(三)放學前繳回試務組，逾時視同報名第二次英聽，不再受理變更，

請同學後果自負。 

三、 英聽報名費請同學依照下表身分别，進行繳費。 

四、 此事攸關個人升學權益，請同學務必遵守資料繳交截止日期，避免危害自身利益。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不報名第二次英聽請將下聯撕下交回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        放棄「第二次英聽測驗」報名切結書（不報名之同學才要填寫）教務處存查 

三年_____班_____號___________，經家長(監護人)同意考生因個人因素或生涯規劃自願放棄參加學校集

體報名「110年第二次高中英聽測驗」。 

請家長及考生注意：不參加英聽可能影響參加以下升學管道： 

(1) 普通大學繁星推薦 

(2) 普通大學個人申請與獨立招生 

(3) 科技大學四技獨立及申請入學(限高中生) 

(4) 軍警院校個人申請 

(5) 指定考試分發部分校系檢定學測成績 

學校報名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或要求重新報名，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。特此聲明。此致 

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

學生簽名  監護人簽名及蓋章  

導師簽名  監護人連絡電話  

申請日期 
 

教務處核章  

※本切結書請親自繳交至教務處試務組 

 



111 學年度術科考試報名 

一、術科考試有音樂組、美術組及體育組三類考試，有意願報考之同學請

至下方網址或掃描 QR Code進入表單填寫報考資料。表單的填寫截止時間

為即日起至 10/19(二)12:00，逾時視同放棄資格，不再受理變更，請同學

後果自負。 

二、試務組將於 10/21(四)發學測報名費、術科報名費及第 2次英聽報名費

之繳費單，繳費時間為 10/21(四)起至 10/25(一)中午 12點止，由試務股長

統一收錢。 

三、請試務股長公告於班級，同學亦可在最新消息查詢表單連結。 

*術科報名表單 https://forms.gle/AMDKEEvawKWY1ry1A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forms.gle/AMDKEEvawKWY1ry1A
https://forms.gle/AMDKEEvawKWY1ry1A


 

111 學年度大考報名注意事項 

請試務股長及同學注意 

1. 學測調查表提早收齊，可提早交回。前六名收齊交

回的班級，試務股長可記獎勵 2 點。 

2. 10/19(二)中午前務必將學測調查表收齊交回，可提

早押時間(例跟班級同學說週一中午前交，預留時間給

導師蓋章確認) 跟同學收調查表。 

3. 學測調查表 10/19(二)中午前&大考費用 10/25(一)中

午前需收齊交回，每延遲一日記遲交同學愛校 2 小

時，請務必提醒同學注意。 

 

 


